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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關於對所屬企業資產計提減值及報廢的公告

本公告乃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或「公司」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
第571章）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13.09(2)(a)條和13.10B條
而作出。

本公司於2021年11月17日召開的第十屆二十四次董事會會議，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對大唐國
際陡河發電廠關停機組相關資產報廢處理的議案》。為了能夠更加真實、客觀、公允地反
映公司的資產狀況和經營成果，按照《企業會計準則》和公司相關財務會計制度的規定，
公司對所屬企業關停機組相關資產進行計提減值及報廢處理。現將具體情況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資產報廢基本情況

根據煤電行業淘汰落後產能任務目標要求，公司所屬陡河發電廠3、4號機組（於1978
年建成投產）現均已關停。機組關停後，擬對拆除後仍具有使用價值的資產作為保
留，其他無法繼續使用、無轉讓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資產進行報廢處理，並按照《企業
會計準則》計提減值及報廢後對其進行處置。擬報廢固定資產原值約人民幣23.25億
元，累計折舊約人民幣17.01億元，已計提減值準備約人民幣1.57億元，賬面價值約
人民幣4.67億元；擬報廢備品備件賬面價值約人民幣0.18億元，合計約人民幣4.85億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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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公司的影響

經考慮報廢資產可回收金額等因素的影響，上述資產報廢事項擬計提資產減值約人
民幣4億元，預計減少公司2021年利潤總額約人民幣4億元，減少歸屬於母公司淨利
潤約人民幣4億元（以上數據未經審計）。

三、本次資產報廢的審議程序

公司於2021 年 11月 17 日召開第十屆二十四次董事會會議及第十屆十六次監事會會
議，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對大唐國際陡河發電廠關停機組相關資產報廢處理的議
案》。

公司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本次資產計提減值及報廢處置事項，遵照並符
合《企業會計準則》和公司相關會計制度的規定，能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資產情況，
確保會計信息真實準確，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的合法利益的情況。

監事會認為本次資產計提減值及報廢處置事項，遵照並符合《企業會計準則》和公司
相關會計制度的規定，符合公司實際情況。公司董事會就該事項的決策程序符合相
關法律法規的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姜進明
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，2021年11月17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梁永磐、曲波、應學軍、劉建龍、蘇民、朱紹文、曹欣、趙獻國、金生祥、孫永興、
劉吉臻*、牛東曉*、寇寶泉*、宗文龍*、司風琪*

* 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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